
召開興辦「新店區安泰路開闢工程（配合機廠捷運部分改線及拓寬）」

第一次公聽會會議紀錄
一、事由：召開興辦「新店區安泰路開闢工程（配合機廠捷運部分改線及拓寬）」第一次公聽會

二、公聽會時間： 106 年 7 月 5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30 分

三、公聽會地點：新店區公所 5 樓會議室（新店區北新路 2 段 128 號 5 樓）

四、主持人：吳科長偉榮 記錄：陳俊斌

五、出席者及列席者：詳簽到表（私人電話號碼已遮蔽）

六、會議中簡報說明事項：

（一）公聽會周知方式：

1. 本次公聽會以 106 年 6 月 22 日新北府工新字第 10637221601 號公告，張貼於需用土地

所在地之公共地方、新北市政府已新店區公所、玫瑰里、雙城里、吉祥里、德、安里辨 詢

公處之公告處所，與玫瑰里、雙城里、吉祥里、德、安里住戶之通當公共位置。

2. 依土地登記簿所載住所以 106 年 6 月 22 日新北府工新字第 1063722160 號開會通知單

書面通知興辦事業計畫範圍之土地所有權人。

3. 106 年 6 月 2 日於新北市政府網站張貼公告。

4. 106 年 6 月 24 日於中國時報 E3 版刊登公告。

（二）興辦事業概況：

1. 本計畫像拓寬部分原僅約 8m 寬之安泰路為 22m ，以銜接既有路寬約 8m 之安泰略及

路寬約 40m 之安一路，作為安坑輕軌機廠完成建設後的主要聯絡道路，目的你為有效

改善機廠聯外及潭、安泰路周邊車輛之交通問題，及優化與安康路三段之銜接，以提升

整體運輸效能及安全優良的行車空間。

2. 計畫範園：於安泰路興建道路工程，計畫寬度 22 公尺。

3. 計畫範圍內公私有土地筆數及面積：用地範園詳 106 年 6 月 22 日北府工新字第

1063722160 號開會通知單書面附圖及清冊。

（三）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通當性、合法性：

1. 公益性：道路興闢屬交通事業，可有效提升民眾生活便利性。

2. 必要性：安泰路現況路寬約 8m ’且受地形影響線形曲折，不利於周邊交通，未來史無

法提供與輕軌通勤相關旅次使用，且於安坑輕軌機廠動工後，部分路往更因f午，機廠範

圍內需廢止，致使安泰路將中斷而無法通行，為提供鄰近居民必要道路、優化輕軌完

工後之區域交通，及連通安一路與安康路二大主要幹道，有必要辦理本案道路拓寬。

3. 通當性：本工程沿既有道路西側拓寬，考量周邊土地利用的完整性、行車安全及未來

發展等，擇損害最少之原則進行規劃設計，復經召開數次審查會議後始定線，已在符

合公路設計規範之前提下，以損害最小之原則作規劃考量，並減少拆遷，俾使損失降

到最低﹔交通建設完成後將能增益地區發展潛能，經衡量本計畫帶來之利益將大於所

造成之損失，可促進周遭土地合理利用及產業運輸，去應具有適當性。開闢完成後，

可提升當地居民居住與出入安全，及便利居氏使用輕軌運輸系統，並提高該地區生活

及交通品質。

4. 合法性：

(1）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第 1項第2款規定辦理。

(2）依據都市計畫法第48條規定辦理。

七、本計畫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

（一）社會因素

1. 本計畫所影響人口之多寡：本案工程範圍所涉及行政區包含新店區之雙城里，受影響



人口約為 6,084 人、 2,179 戶 (103 年 11 月底新店戶政事務所人口統計資料），此外，

本案預計徵故私有土地共 24 筆，合計面積為 0.5038 公頃，直接影響人口數為土地所有

權人 49 人及其利害關祥、人﹔年齡結構：目前 20 歲至 40 歲佔 8.2% 、 40 歲至 65 歲佔

61.2% 、 65 歲以上佔 30.6% ，以中老年層居多。另間接影響或工程受益對象為雙城地區

居民及其他使用道路通行之不特定公眾，此外，本工程預計徵收 24 筆土地，所涉及之

所有權人共計 56 位。

2. 本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影響：本計畫規劃拓寬既有道路為 22m ’長度約 350m ’徵收

後相鄰農地仍可繼續維持原有用途使用，對周邊環境尚無造成影響。本計畫完成後，

將改善道路服務品質，提高道路使用水準，並可望引導安康路 3 段車流經由新闢道路

連接安一路，以恢速銜接國道及快速道路，可提升公路公共運輸車輛之行車安全 ω 此

外，拓寬後道路更有利於民眾使用輕軌運輸及參與機廠活動。

3. 本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影響：本路線條利用既有道路拓寬，並以符合公路設計規

範為前提作規劃，經多次現場勘查後，並無有居住事實之低故入戶或中低仗入戶人口，

已儘可能將對厚、居民的影響降到最低，道路開闢完成後，可提升地區交通便利性，帶

動區域運輸效率，活絡地區之產業與增加相關經濟產值，藉以提高農、林業、區域特

產等之投資，計畫周遭弱勢族群生活亦可一併獲得改善﹔後續若確認計畫區內有社會

局列冊管理之弱勢族群，經新北市府社會工作人員訪查屬實者，將訂定安置計畫予以

安置或補貼，減低對弱勢族群之影響。

4. 本計畫對健康風險之影響：因原安泰路彎曲狹窄，易發生交通安全事故，本案採線形

優化及拓寬方式辦理，完工後將可減少居民出入危險性，未來規劃時也將考量道路交

通安全，設置必要之交通設施，以維護民眾安全。而於施工期內也將落實j麗水、路面

清洗、交通管制等環境維護及交通維持等作業，對居氏健康風險之影響程度甚小，且

本案非工業發展應不致對居民健康風險造成負面影響，完工後有助於該區域居民生命

財產保護及環境改善。

（二）經濟因素

1. 稅收影響：本案餘屬計畫道路開闢’對地方稅收並無明顯影響。

2. 糧食安全：本案徵收用地面積約 0.5038 公頃，闖關範園靜、屬都市計畫區之都市發展用

地，無涉及農業用地徵收，此外，地上物部分多為雜林，僅有零星菜園，故整體而言

對糧食安全影響低。

3. 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影響：路線設計時已儘量避免拆遷建物，對當地人口就業或獨立

謀生人口影響較輕微。工程用地範園地上物中有部分菜園、農田，因本工程受影響之

務農居民將依「新北市政府辦理公共工程地上物查估拆遴補償救濟標準」給予相當補

償，估量減低經濟損失。

4. 用地取得費用：依都市計畫規定，本案所需公有地採撥用，私有地於召開兩次公聽會

後，將以前價與土地所有權人進行協議價購。本案用地取得實際金額將視土地市價及

地上物查估結果進行調整。

5. 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及負擔情形：本案用地及拆遷費用包含地

價補償及土地暨農作物拆遷補償費等，約需 15 億元。經費由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編列年

度預算取得。

6. 農林漁牧產業鏈影響：本計畫徵收用地範圍內僅減少些微農、林業之產出，故不影響

農、林、漁牧產業鏈。本計畫完成後，有利當地農、林及工業產品之運銷，減少運輸

之時間及成本，對當地農林工業產品產業鏈具正面之影響。

7. 土地利用完整性：本道路工程範圍已儘可能採沿既有道路開闢，可達土地之完整利用，

且因應安康路 3 段及安一路直捷動線之交通需求，可改善安康路及當地生活性車流，

改善交通窒塞，節省用路人旅行時間及行車成本，並作為安坑輕軌機廠聯外主要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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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 ？與安一路、安局持釘夢或被捷安適動線，胖有刻於周邊社E民眾使甫輕J前，可藉－一一一

以拉近城鄉差距，活化郊區土地利用，達成區域整體規劃。

（三）文化及生態因素

1. 對城鄉自然風貌影響：工程主要範圍內並無相關眾落，對當地城鄉風貌改變影響輕微。

除此之外，為保有原有自然風貌，本工程也將配合排水沿岸景觀設計，對於當地景觀

之提升具有加分效用。

2. 對文化古蹟影響：本徵收範圍內無任何公告古蹟、遺址等文化資產。後續施工若發現

文化資產，將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0 條規定辦理，減低對文化資產的影響。

3. 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本計畫靜、道路拓寬，徵收範圍 22m ，施工期間也將依交通

維持計畫盡量維持既有道路之通行，以減少對居民環境之直接影響，完工後將能提供

更佳的道路服務品質並改善當地居民出入及生活安全，增加地區之可及性及便利性，

提升交通及生活機能，改善地區生活環境與生活條件，對當地之生活條件或模式改變

有正面之影響。

4. 對地區生態環境影響：本工程餘辦理既有道路線形優化及拓寬，周邊為一般經濟作物，

目前尚未發現稀有物種，對於生態環境之改變影響不大，無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長

期而言對地方居民及往來人潮亦提供更佳的道路服務品質，改善居住環境品質，亦有

助促進地區觀光產業，提升社會整體發展。

5. 周邊居民或社會之整體影響：本案拓寬原僅約 8 m 之安泰路，可為用路人提供安全優

良的行車空間，並有技解決未來安坑輕軌完工後的交通瓶頸，降低產業運輸成本，帶

動當地及臨近地區產業經濟成長。本計畫於工程竣工後除可改善社區居民通行安全及

輕軌廠區出入便利外，亦有助於整合土地利用效能，提高土地之市場價值，對於居民

持有土地價值亦將有所提升，對於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發展提供正面的影響。

（四）永續發展因素
1. 國家永續發展政策：本計畫像配合安坑輕軌建設，研擬輕軌周邊整體的交通運輸政策，

以達區域整體規劃’促進土地完整利用，俾建構雙域及鄰近地區便捷之交通路網，提

供優質永績之運輸服務，以永續地區發展。

2. 永續指標：公路運輸系統靜、民眾生活環境的一環，為確保用路人擁有安全、健康及舒

過的運輸環境，本府拓寬安泰路部分道路，以改善安坑輕軌機廠完工後所造成之交通

影響，強化縣、道運輸功能，並改善當地居民出入之危險，以延長公共設施生命週期並

提男整體連輸網路速轉效牢，建構地區便捷交通路網﹔施玉階段將注意挖填土石方平

衡及減量，營建剩餘土石方與其他工程撮合交換或再利用，除了各種降低運輸工其所

產生的空氣汙染及噪音防治措施外，並創造以人為本的運輸系統，重視行的安全，並

能考量公路景觀與環境之調和，以減少對環境的衝擊，符合國家永續發展政策綱領及

永續指標生活面向之交通議題指標。

3. 國土計畫：本索道路拓寬可便利民眾使用輕軌運輸功能，並達促進城鄉均衡發展及鄰

近地區土地之有效使用。本道路拓寬工程完工後將有助於區域交通運輸改善，疏解安

康路 3 段車流及提供輕軌機廠便捷連外道路，除提高縣、道服務品質外，亦利國土計畫

之區域交通運輸整合規劃’有助於整體都市發展，符合國土計畫價值核心。

（五）其他因素：無。

八、議員關心及指教事項：

（一）金議員中玉：請政府儘速徵收完成這段道路，維護民眾權利。

（二）劉哲彰議員范姜主任：請注意土地價格及後續區段徵收期程，以維護民眾權益。

（三）市府回應：為促進安坑地區未來發展，配合捷運機廠的進駐闢建本案工程確有其公益性

及必要性，後續辦理時亦會注意維護民眾應有之權益，土地取得各類協議及補償金額將

依土地徵收條例相關法規辦理查估及發放，用地取得後亦將盡速完成道路開闢作業，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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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技餘由本府地政局另案辦理，是否成案需經嚴謹評估具相當之公益性及必要性等

要件，換言之該徵故區域之發展需達一定程度方得適用，表現階段暫無確定之期程。

九、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條人發表意見（內容依陳述意見書所載文字記錄）及機關答覆：

（一）新店區雙城里里長黃燦煌

1. 陳述意見：

(1)-地上物查，估的補慣，希望以令理價格補償民眾。

(2）區段徵收希望能爭取合理之比例分配。

(3）建議橋梁做好後，再將安泰路封閉。

(4) 1389-1剩餘土地過小，希望能一併徵收。

2. 新北市政府答復：

(1）有關本市地上物查估補償標準’均已於「新北市興辦公共工程用地地上物拆遷補償

救濟自治條例」及「新北市政府辦理公共工程地土物查估拆遷補償救濟標準」內明

定，將依前述規定辦理。

(2）區段徵收將另由本府地政局另素辦理，其分配比例區間已於土地徵1/t條例明定，屆

時亦會有相關會議向民眾說明。

(3）本案施工時會先將新闢之安泰路（包含橋樑段）做好後再將安泰路封閉，以免造成該

路段無法通行之情形。

(4）經查本案所鄰安泰段1389-1地號土地面積為 11.8平方公尺且與本案土地相鄰，惟可

否辦理一併徵此一事，仍需待本案徵收完成後，由該土地所有權人於徵收公告之日

起一年內向本府提出申請，如經審認、符合一併徵收之要件則可據以辦理。

（二）莊博閔君

1. 陳述意見：若保留區段徵收權利，未來區段徵收峙，若公告地價漲了，政府也會以漲

的地價向氏JfJ-購買土地嗎？

2. 新北市政府答復：本案土地取得價款將以委託不動產估價師查估之市價作為協議之依

據，惟您如選擇以保留區段徵收權利之方式辦理，將來改變意向，欲將土地售予政府

時，仍像以協議當時簽約約定之市價為車，該價格並不會逐年調高或調低。

（三）陳蔡燕女君

1. 陳述意見：

(1）這個案子是否有保留區段徵收的權利？並請告知相關期程（包含區段徵仗的期程）。

(2）安泰路的價格與安坑捷運的價格是否會有所差異？

2. 新北市政府答復：

(1）本案有保留區段徵收的權利，至於相關期程說明如下：

A. 土地取得：預計107年取得，期間會先竭誠與各位鄉親協議，如協議不成才會以

徵收方式辦理。

B. 工程施作：本案工期預計2年，故如於107年完成土地取得將可於109年完工。

C. 區段徵收：區段徵收棒、由本府地政局另案辦理，是否成素需經嚴謹評估具相當

之公益性及必要性等要件，換言之該徵收區域之發展需達一定程度方得適用，

本府目前靜、以透過引入安坑輕軌反施作安坑一號道路以健全安坑地區聯外路網

等方式加速地方之發展，惟後績是否實施區段徵收仍需視地方將來發展強度而

定，表現階段暫無確定之期程。

(2）由於本素與安坑機場捷運用地範固相鄰，且市價查估時間點也相近，故可預期兩案

4 



市街志士長會主真太太， a陌賞？哼哼形彷依估佰師查佰芝：結束有益 。

（四）游易泰君：

1. 陳述意見：茲因本人土地在新店區安泰路 1384 、 1385 、 1385-1 地號配合政府徵仗，可

是部份尚未徵收（地號：安泰段 1390 、 1393 、 1391 、 1391-1 地號）請施工中及施工完成

後請給予留車道以便通行﹔因本人安泰路的號住宅在此次也同時被徵仗，房子被拆除

一些物品無處可放，必須放在本人的土地安泰段 1391 地號上，敬請上級給方便配合。

最好能夠 1384 、 1385 、 1385-1 地號能先行施工或 1385-1 先行施工，並設道路、通道，

謝謝。

2. 新北市政府答復：有關安泰段 1385-1 地號及其相鄰土地先行施工一事，經查該區域餘

屬高絮橋樑段，其敬柱基礎將會優先施，作，並於新安泰路完成後方行改道﹔至於在前

述土地於施工時留設道路、通道供安泰段 1391 地號過，行一事，因 1391 地號位於新安

泰路之高架段旁，其地面與未來道路高差近 10m 0 本府將視未來狀況考量高差較小路

段預留缺口，並利用橋下空間維持臺端通行需求。

十、結論：成謝各位鄉親撥冗參與本次會議，若鄉親於會上填寫陳述意見書，本府會後將以專函

回復，並於第二次公聽會時向與會鄉親說明，倘各位鄉親尚有其他意見或不暸解之處可來電

洽詢，或再以書面方式提出陳述意見。

十一、散會（上午 11 時 30 分）。

一以下空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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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區安泰路闖闖工程（配合機廠捷運部分改線及拓寬）」

第 1次公聽會

時間： 106年7月 5 日上午10時30分

主持人：吳科長偉榮

地點：新店區公所

5樓會議室
紀錄：陳俊斌

所有權人或機關 簽到處 聯絡電話

出席者 王永祥

出席者 王重雄

出席者 王國城

出席者 王森雄

出席者 王進義

出席者 王進臨

互聯建
／、 .’ .. , 

出席者 王瑞舉
. '’ ,- ’ 

、
出席者 王劉娥

出席者 何松？封

出席者 李進豐

出席者 孟林月娥

出席者 林土水 ／林主（的

出席者 林月桃

出席者 林月寶

出席者 林光榮 祝氛很
) 

、

出席者 林宗 憲
一

出席者 林昌財

出席者 林炎宏

字不柔利的 ’ 出席者 林秉楠

出席者 林長旺

出席者 林長興

出席者 林冠好

出席者 林建均

出席者 林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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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區安泰路開聞工程（配合機廠捷運部分改線及拓寬）」

第 1次公聽會

時間： 106年7月 5 日上午10時30分

， 主持人：吳科長偉榮

地點：新店區公所

5樓會議室
紀錄：陳俊斌

所有權人或機關 簽到處 聯絡電話

出席者 林建志

出席者 林春

出席者 林家葦

出席者 林珮玲

出席者 林盛木

出席者 林進利 ？進新
出席者 林進財 y巨r~ 洲最大
出席者 林進興 k1 ＼ 已古董必知肛 門 日
出席者 林瑋蒸 y較快專業
出席者 林義忠

出席者 林草草 7秒草坡華
.-::7 

出席者 林碧蓮

出席者 林憶純

出席者 林簡碧珠

出席者 邱天賜

出席者 邱創八

出席者 邱創平

出席者 邱創萬

出席者 祭本巳公業：關帝君／邱木生

出席者 祭本巳公業： 觀音／邱是1J鍾

出席者 祭本巳公業法人新北市林五合

出席者 莊文標

出席者 郭敢堂

出席者 陳芝穎 」） q_ ~／1互交
出席者 陳俊哲 5﹝~~﹜食品代

’\ \) \fl \J h 哭 J U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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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區安泰路閉關工程（配合機廠捷運部分改線及拓寬）」

第 1次公聽會

時間： 106年7月 5 日上午10時30分

． 主持人：吳科長偉榮

出席者

出席者

出席者

出席者

出席者

出席者

出席者

出席者

出席者

出席者

出席者

， ， 出席者

所有權人或機關

陳盾L全

陳素津

陳蔡燕女

游天生

游易泰

游萬添

游萬福

邱博信

（邱是1J入之可能繼承人）

邱博昭

邱創八之可能繼承人

邱傅文

（邱創八之可能繼承人）

潘邱玲珠

（邱是4八之可能繼承人）

宣障峰

簽到處

第 3 頁

地點：新店區公所

5樓會議室
紀錄：陳俊斌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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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區安泰路闖關工程（配合機廠捷運部分改線及拓寬）」

第 1次公聽會

時間： 106年7月 5 日上午10時30分 地點：新店區公所

5樓會議室
紀錄：陳俊斌－主持人：吳科長偉榮

所有權人或機關 簽到處 聯絡電話

副本 陳議員永福 －

副本 金議員中玉

副本 劉議員哲彰

副本 陳議員儀君

副本 廖議員筱清

副本 新北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副本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副本 新北市新店區公所

副本 新店區雙城里辦公室

副本 新店區日興里辦公室

副本 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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